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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实施办法

文章来源：国资委直属机关党委　　发布时间：2003-12-31

　　一、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资委）的党风廉政建设，明确各级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对党风

廉政建设的责任，保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各项任务的贯彻落实，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

规定》，结合国资委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贯彻执行党中

央、国务院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各项要求，为国资委实现依法履行出资人职责，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中心任务提

供保障。

　　第三条  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要坚持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支持和参与

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要把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纳入各级党政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目标管理，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

败工作与经济工作、业务工作一起部署，一起落实，一起检查，一起考核。

　　第四条  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要坚持从严治党，从严执政；立足教育，着眼防范；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谁主

管，谁负责；一级抓一级，层层落实。

　　二、责任内容

　　第五条  国资委党委和行政领导班子对国资委党风廉政建设负全面领导责任。 

　　（一）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党风廉政建设的部署和要求，分析研究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状况，研究制定国资委

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

　　（二）根据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围绕国资委依法履行出资人职责，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中心工作，从建立和完善

机制入手，研究提出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措施；

　　（三）组织委机关党员、干部和直属单位、直管协会及国资委监管企业（以下简称中央企业）领导人员学习党风廉政建设的理

论，学习党风廉政法规，进行党性党风党纪和廉洁自律教育；

　　（四）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党风廉政法规和制度，结合国资委实际，制定具体办法和规定，并组织实施；

　　（五）履行监督职责，对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情况、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及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部

门分工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考核，并进行必要的廉政谈话；

　　（六）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执行党和国家有关党政领导干部和企业领导人员选拔任用工作的规定，防止和纠正用人上

的不正之风；

　　（七）领导、组织并支持纪检监察部门履行职责。

　　第六条  国资委主任、党委书记对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负总责；对委党政领导班子其他成员执行党纪和廉洁自律的情况负

直接领导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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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党政领导班子其他成员按照工作分工，对分管单位党风廉政建设及主要负责人执行党纪、廉洁自律及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工作部门分工情况负直接领导责任。

　　第七条  国资委机关各厅局领导班子对本单位的党风廉政建设负全面领导责任。 

　　（一）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部署及本委的要求，执行各项规定和制度，分析职责范围内

的党风廉政建设状况，研究制定本单位党风廉政建设具体计划，并组织实施；

　　（二）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部门分工的各项任务；

　　（三）把党风廉政建设同业务工作紧密结合，在研究、开展业务工作时同步考虑加强内部监督制约，规范权力运作的制度措

施；

　　（四）组织本单位党员、干部学习有关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重要文件，学习廉政法规，进行党性党风党纪和廉洁自律

的教育；

　　（五）履行监督职责，对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情况、党员干部廉洁自律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考核。负责对本单位干部

进行廉政谈话。负责及时报告职责范围内党风廉政建设中出现的重要问题，并根据主管委领导和纪检监察部门的要求进行调查并提

出处理建议，或配合纪检监察部门调查处理；

　　（六）严格执行党和国家有关党政领导干部和企业领导人员选拔任用工作的规定，防止和纠正用人上的不正之风。

　　第八条  国资委机关各厅局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党风廉政建设负总责；对领导班子其他成员执行党纪和廉洁自律情况负

直接领导责任。

　　领导班子其他成员按照工作分工，对分管处室党风廉政建设及干部执行党纪和廉洁自律情况负直接领导责任。

　　第九条  国资委机关厅局各处室主要负责人，对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负直接领导责任。

　　三、组织领导

　　第十条  成立国资委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领导小组，由党委书记任组长，直属机关党委书记、纪委书记任副组长。小组成

员由纪委、驻委监察局、办公厅（党委办公室）、监事会工作局、人事局、机关服务管理局（离退休干部管理局）、直属机关党委

（直属机关纪委）的主要负责人组成。纪委书记根据党委分工，负责国资委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组织协调。领导小组下设

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办公室设在纪委、驻委监察局。

　　第十一条  建立国资委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联席会议制度，负责国资委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部署、组织协调和督

促检查。联席会议由国资委纪委书记负责主持，纪委、驻委监察局、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业绩考核局、统计评价局、产权管理

局、监事会工作局、企业领导人员管理一局、企业领导人员管理二局、党建工作局（党委组织部）、群众工作局（党委群众工作

部、党委统战部）、外事局、人事局、机关服务管理局（离退休干部管理局）、直属机关党委（直属机关纪委）的主要负责人参

加。

　　四、部门工作分工

　　第十二条  按照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党委统一领导，部门各负其责的要求，委机关各厅局要在履行部门工作职责的同时，

按照职能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中承担相应工作。具体分工如下：

　　（一）办公厅（党委办公室）负责控制各类会议，整顿会风工作，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纪委的要求，结合国资委实际，

对有关制度的完善、修订提出意见和建议。

　　（二）政策法规局负责协助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有关规章制度的制定工作。

　　（三）业绩考核局负责在落实国有资产经营责任制和综合考核中央企业经营业绩过程中，对发现的涉及党风廉政建设方面的问

题提出意见和建议；在重大决策责任追究中，对中央企业领导人员违反廉洁自律规定和制度建设方面的问题提供情况，并进行纠正

或协助纪委调查处理。



　　（四）统计评价局负责在中央企业财务决算审核、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确认及日常财务监管和清产核资工作中，对发现中央企业

存在的管理上的漏洞和不廉洁问题，提出预防和治理的意见及建议；负责中央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离任审计工作。

　　（五）产权管理局负责在产权登记、资产评估、产权（股权）转让、重大资产处置等工作中，对发现的违反法律、法规及国有

资产管理的有关规定，侵害国家所有者权益，造成国有资产损失的行为，提出预防及治理的意见和建议。

　　（六）规划发展局、企业改革局和企业改组局负责在中央企业结构调整、重大投融资规划、发展战略和规划、资产重组、企业

改革改组改造等工作中，对发现的涉及党风廉政方面的问题提出预防及治理的意见和建议。

　　（七）企业分配局负责在指导中央企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实施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和激励方式中，对中央企业在收入分配中

存在的违纪、违规，损害出资人利益等问题，提出预防及治理的意见和建议；对中央企业领导人员违反兼职取酬有关规定的问题提

出纠正意见。

　　（八）监事会工作局负责及时通报监事会在监督检查中发现并提出报告中披露的中央企业在经营管理活动中重大违纪违法线索

或提供有关材料；负责协助抓好监事会工作人员的党风廉政建设。

　　（九）企业领导人员管理一局、二局负责全面了解中央企业领导人员执行廉洁自律规定的情况，并及时与纪委沟通。

　　（十）党建工作局（党委组织部）、宣传工作局（党委宣传部）、群众工作局（党委群众工作部、党委统战部）负责对中央企

业党员、职工进行有关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宣传教育；群众工作局（党委群众工作部、党委统战部）负责中央企业领导人

员执行厂务公开制度的督促检查。

　　（十一）研究室负责协助有关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重大问题的调查研究。

　　（十二）外事局负责对因公出国（境）团组管理，制止用公款出国（境）旅游的工作；负责监督委机关工作人员执行外事纪律

的工作；负责执行涉外活动中的礼品登记和管理制度。

　　（十三）人事局负责执行领导干部收入申报制度和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负责落实机关工作人员配偶、子女从业

的有关规定；负责机关工作人员不准在经济实体中兼职或兼职取酬，以及从事有偿中介活动规定的监督执行；负责委机关及直属单

位领导干部执行廉洁自律规定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年度考核；负责组织人事纪律的监督执行。

　　（十四）机关服务管理局（离退休干部管理局）负责执行国内公务活动中的礼品登记和管理制度；负责对委机关厅局、直属单

位财务的监督检查和帐外资金的清理工作；负责执行领导干部用车、配车制度；负责领导各机关服务中心、离退休干部局的党风廉

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十五）直属机关党委（直属机关纪委）负责委机关及直属单位党员干部的党风廉政宣传教育；负责对委机关厅局及直属单位

遵守和执行党风廉政建设和廉洁自律有关规定、制度情况的监督检查。

　　（十六）纪委、驻委监察局负责国资委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组织协调和监督检查；负责指导中央企业的党风廉政建设

工作；承担委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承担委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工作。

　　第十三条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新要求，及时按照部门职能明确责任单位。

　　五、责任考核

　　第十四条  国资委党委负责领导、组织对委机关各厅局、各直属单位、直管协会党政领导班子及其成员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执行

情况的考核工作。

　　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情况，列入国资委年度总结或工作报告，上报国务院和中央纪委。

　　第十五条  国资委机关厅局领导班子负责对所属处室及其负责人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的考核。 

　　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情况，列入本单位年度总结或工作报告，上报主管委领导及纪委、驻委监察局、人事局和直属

机关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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